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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择优选取说明

一、 业务说明

项目业主发起采购时，选择信用择优选取模式，设置用于信用择

优选取的大名单数目和小名单数目，通过有效的评价机制，在中介超

市选取服务优、评分高、信誉好的中介服务机构。

二、 业务流程

项目业主发起采购，选择信用择优选取方式，设置用于信用择优

选取的大名单数目和小名单数目。采购需求经中介超市运营机构审核

发布后，系统通知各符合资质条件的中介服务机构报名。报名结束后，

系统根据信用评分规则统计所有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得分情况，通过

末尾淘汰得出大名单，然后根据比例分配号数，系统自动随机摇号选

出小名单的中介服务机构。项目业主从小名单中选出中选机构，运营

机构根据确认结果发布中选公告并公示 2 个工作日，公示期满后签发

中选通知书。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在项目公示中选公告后查看选取过程

信息。流程图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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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信用评分规则

信用择优选取信用评分规则说明如下：

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（简称：中介超市）信用评价指标规则

适用于所有入驻中介服务机构，应用于中介超市信用择优选取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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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超市信用评价指标分为正面加分因素和负面减分因素，正面加分为

+100 分，负面减分为-100 分，两者相加的得分为该报名中介服务机

构参与本项目竞争的信用评分。

以下为项目需要的服务类型为一种的计算规则，所有的得分按四

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点。

（一）正面加分因素（+100 分）

正面加分因素分为基本面指标、履约表现、交易活跃度三个大因

素。

1、基本面指标（+40 分）

基本面指标总分为 40 分，按中介服务机构入驻时填写自身资料

的完整度来计算。中介服务机构填写机构资质（资格）信息最高可得

20分，中介服务机构填写人员执业（职业）资格信息最高可得 20分。

每次生成信用评分时，按照中介服务机构最新数据（有效的资质），

生成项目所需的机构资质信息分数。计算当前有效的资质个数，1分

/种类，最高累计得 10分。取当前所有有效资质等级计算得分的最高

分作为计算分数，例如测绘资质系统配置甲乙丙三个等级，工程设计

甲乙丙丁四个等级，分 3 级对应分数为 10/7/4，分 4 级对应分数为

10/8/6/4，中介服务机构有测绘丙级（4分）和工程设计丙级（6 分），

则取 6 分作为计算分数。

从业人员按照证书类型计算得分:属于注册证书类型得 1 分/人；

资格证书和职称证书按工种等级，高级技术职称或高级技师以上为 1

分/人，其他等级专业技术人员为 0.5 分/人，如果未填写工种等级则



4

为 0分。中介服务机构中所有从业人员累计最高满分为 20分。

2、 履约表现 （+40 分）

履约表现因素分为签约情况、服务过程、成果交付、业主评价四

个方面。此项得分按该中介服务机构已完成的所有项目分数的加权平

均计算。该项分数只针对已完成采购项目（服务完成项目，不包括服

务终止或无效项目）计分，未完成采购流程的项目不计入。项目数据

取值为已完成服务项目分数的加权平均值（每日 24 点统计一次已完

成项目数，第二天取前一天统计数值）。

从未有签订合同的报名机构取有评分的报名机构此项分数的平

均分。已签订合同的报名机构未完成服务或已完成服务还没有获得评

价分数的报名机构，此项分数为 0分。若所有中介服务机构都无已完

成项目评分，则此项分数均为 0。

（1）签约情况（+10 分）

签约情况最高为 10 分，分为提前签约、准时签约、迟延签约和

未签约四种情况。按管理办法、中选通知书发出 15 个工作日内签订

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上传备案公示合同，中介服务机构在中选通知书

发出 20个工作日内上传合同视为提前签约，得 10分；中介服务机构

在中选通知书发出后第 21-25 个工作日上传合同视为准时签约，得 8

分；中介服务机构在中选通知书发出后第 26 个工作日及以后上传合

同视为迟延签约，得 3 分；未签约（包括已签约但没有上传合同或没

有签约）为 0 分。

（2）服务过程（+1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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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前系统未有功能可支持此操作。在后一个版本迭代功能实现上

传实施计划方案及录入从业人员功能，此项一期版本先不计分，即此

功能未开发应用以前，所有中介服务机构此项得分为 0 分。

（3）成果交付（+10 分）

成果交付分为提前交付、准时交付、迟延交付和未交付四种情况。

在合同截止时间前（含当日）交付结果，视为提前交付，得 10 分；

若在合同截止日期后 5 个工作日内（含当日）交付结果，视为准时交

付，得 8分；若超过合同截止日期后 5个工作日以上交付结果，视为

迟延交付，得 3 分；未交付（包括已完成合同约定服务但没有在超市

系统备案服务结果、未完成合同服务或没有提供服务）为 0分。

（4）业主评价（+10 分）

业主评价最高得分为 10分，取中介服务机构综合服务评分（星

级评分）的 2倍作为中介服务机构本项目此项得分。如果存在项目业

主未评价的情况，评分为 0 分。

3、 交易活跃度（+20 分）

该项分数只针对已完成采购项目计分，未完成采购流程的项目不

计入。

交易活跃度=签约宗数/已完成项目最大宗数*20

已完成项目最大宗数，取值系统内所有中介服务机构中最多已完

成项目（服务完成并备案项目，不包括服务终止或无效项目）的宗数。

该值每个月月底更新一次数据。例如 6 月份该项公式计算取 5 月 31

日 24 点更新的统计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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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约宗数，取中介服务机构历史已完成项目宗数。

无签约情况的中介服务机构本项为 0 分。

（二）负面减分因素 （-100 分）

按登记失信记录来统计扣分，负面减分因素分为一般失信、严重

失信和其他失信记录三种。一般失信一次扣 10分，最多扣 20分；严

重失信一次扣 30分，最多扣 30分。三次一般失信算为一次严重失信。

信用修复后不再扣分。

其他失信记录一条记录扣 10分，最多扣 50分。由其他平台对接

产生的其他失信记录，在原平台被修复删除失信记录后对接至省中介

超市后，原扣分项不再被扣分。

四、 选取规则

（一）流程说明

信用择优选取分为大名单选取、小名单选取和项目业主选取三个

步骤。项目业主发起采购需求时，设置大名单数目和小名单数目。大

名单数目为大于等于 4 的正整数，小名单为 1-3 之间的正整数。报名

时间截止后，系统将根据信用评分规则统计各个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

本项目的信用评分，并按照信用评分来排序。若信用评分一致，则按

报名时间先后排序。

（二）大名单选取规则

报名时间截止后，系统将根据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的信用评分

（报名截止时系统自动计算得分）高低排名进行末位淘汰（信用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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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数>0）形成大名单。假设有 Y家中介服务机构报名参选，项目业主

设置大名单数目为 B，若 B<Y，则淘汰排名落后的 Y-B 家中介服务机

构；若 B=Y，则所有机构进入大名单；若 B>Y,则所有机构进入大名单。

若 Y=0，则项目自动置为无效。

（三）小名单选取规则

系统根据大名单的中介服务机构所分配到的号数进行随机抽取

选取形成小名单。假设大名单数目为 B，小名单数目为 A，则若 B>A,

则随机抽取 A 家中介服务机构进入小名单；若 B=A，则全部中介服务

机构进入小名单；若 B<A,则全部大名单中介服务机构进入小名单。

（四）号数分配规则

用于大名单到小名单的选取。假设中介服务机构 A 信用评分为

90，中介服务机构 B信用评分为 80，中介服务机构 C信用评分为 70。

系统分配的号数为 100W*机构数=300W。分配给 A 的号数为 300W*

（90/(70+80+90)）=112.5W；分配给 B的号数为300W*（80/(70+80+90)）

=100W；分配给 A的号数为 300W*（70/(70+80+90)）=87.5W；系统分

配相应数目的号数并自动随机摇号，摇到号数的中介服务机构进入小

名单。所有分配的号数按四舍五入取整数。计算公式：

xk = 1000000 ∗ n ∗
Ak
i=1
n Ai�

n：大名单中介服务机构数目

Ak：第 k家中介服务机构本项目的信用评分

xk：第 k家中介服务机构分配的号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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